115學年度勞動部「就業學程計畫」申請意願調查表
	系所名稱
	

	申請計畫主持人姓名
	

	系所行政
配合事務說明
	□系所願意提供就業學程計畫教室支援行政作業(就業學程之課程為外加課程，不能列計畢業學分)。
□系所願意配合支援就業學程計畫安排學生實習業務(就業學程之工作崗位訓練時數可認列系所實習時數)。




申請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所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備註：此調查表請於115年02月11日(三)下午3：00前繳至職涯中心給琦竹。

